
关于做好2011年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和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系：

根据省教育厅、财政厅有关文件精神与要求，为做好我院2011年国家奖、助学金的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奖助学金类型及评审办法

（一）国家奖学金
依据《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执行。学生成绩优异的量化标准是学习成绩排名(或综合测评排名)在评选范围内位于前10%，且没有不及格科目。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二）国家励志奖学金
依据《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执行。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为高职生（或五年制学生已转入高职阶段）二年级及以上的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生学习成绩应在评选范围内的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学生中居前列，（成绩不得低于班级15%）且必修课程没有不及格科目。同一学年内，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
（三）国家助学金

依据《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二、资助名额及分配
依据省教育厅下达给我院的名额，2010-2011学年我院“国家奖学金”享受人数为7人，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学年8000元；2010-2011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资助人数为218人，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学年5000元；2011-2012学年“国家助学金”资助人数为1803人。
现将国家奖、助学金推荐名额分配如下：

	系    别
	国家

奖学金
	国家励志

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

	
	人数
	人数
	参考人数
	金额

（万元／学年）

	电子信息系
	1
	27
	241
	72.3

	社会事业系
	1
	25
	217
	65.1

	经济贸易系
	1
	47+1
	383
	114.9

	机电工程系
	2
	50
	405
	121.5

	建筑工程系
	1
	38+1
	334
	100.2

	园林园艺系
	1
	17
	155
	46.5

	外语系
	0
	11+1
	68
	20.4

	总    计
	7
	218
	1803
	540.9


三、时间安排

9月26日—10月8日，各系组织学生申报、评选、初审；
10月9日—10月11日，系内公示（不少于三天）初审名单。并在10月11日17：00前将材料报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10月12日—10月18日，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查各系初评结果并汇总数据，整理出推荐名单在全院范围内公示（不少于五天）；

10月19日—10月20日，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初选名单报学院研究决定后，上报省教育厅审批。
四、材料报送要求
各系须按要求如实规范填写各种材料，并以系为单位统一报送以下材料：

（一）国家奖学金

1、拟推荐学生的《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附件1）；
2、《2010－2011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推荐名单表》（附件2）。

（二）国家励志奖学金

1、国家励志奖学金初审获奖学生的《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附件3）；
2、《2010－2011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附件4）。

（三）国家助学金

1、初审获资助学生的《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2、《2011－2012学年度国家助学金初审名单表》（附件5）。
（四）本系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推荐评审情况的报告，主要内容包括：评审依据、评审程序、分配名额、公示情况和评审结果等情况，内容要具体详实。评审报告加盖系公章。
 五、注意事项
（一）要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自下而上，层层推荐审核；要做到材料齐全、真实、有效，对有争议的人选要认真复核，评选过程须严格遵守相关工作程序。

（二）各系要高度重视推荐评审工作，加强领导。在认真总结上一学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完善评审工作。
（三）组织相关人员及学生认真学习国家奖助学金评审通知和相关配套文件，把握好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的评审对象、条件要求、评审程序等方面的政策区别；做好宣传工作，做到学生人人知晓，人人明白，避免出现差错和后遗症，并借此机会加大对学生的爱国教育和引导，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怀。
（三）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要严格按照下达的指标额度，实行等额评审；国家助学金不得突破资金额度。

（四）各系要严格履行评审、公示和审批等程序，评选结果必须经系领导集体研究通过。严禁多人分享一个指标及金额，不得要求获奖、受助学生捐赠奖助学金。   
（五）各系应严格按规定的时间进行评选，以免耽误奖助学金的申报工作。逾期不报的，视为放弃评选。
（六）对在评选过程中违反程序、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将给予通报批评，直至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七）对隐瞒事实、骗取奖助学金的学生，将取消其受奖资格，予以追回已发放的奖助学金，并按《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暂行办法》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八）《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国家励志奖学金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2010－2011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推荐名单表》、《2010－2011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2011－2012学年度国家助学金初审名单表》及各系评审情况报告均须同时报送纸质和电子文档。
附件：
1、《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2、《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
3、《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4、《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
5、《2011—2012学年度国家助学金初审名单表》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二○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